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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30(2022)号决议 

  2022 年 5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第 9031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以往有关阿卜耶伊以及苏丹与南苏丹边界沿线局势的所有决议和主席

声明，着重指出必须予以充分遵守和执行， 

 重申坚定致力于苏丹和南苏丹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回顾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和区域合作等原则的重要性， 

 重申不得以武力改变国家间领土分界线，任何领土争端都只应通过和平途径

解决，申明安理会高度重视《全面和平协议》所有未决问题得以全面紧急落实，

特别指出阿卜耶伊最终地位问题应以符合《全面和平协议》的方式，通过当事方

之间的谈判，而不是通过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动予以解决，回顾此前关于阿卜耶

伊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定， 

 欢迎苏丹共和国政府和南苏丹共和国政府继续合作支持和平、安全与稳定，注

意到双方政府努力支持彼此的和平进程，鼓励坚持举行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和

其他联合机制会议，敦促双方在建立阿卜耶伊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方面取得进展， 

 鼓励非洲联盟、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和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

加强与南苏丹和苏丹政府的调解作用，大力鼓励双方政府按照 2011 年《苏丹共

和国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关于阿卜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定》的

规定，建立阿卜耶伊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实现阿卜耶伊最终地位的政治解决，

赞扬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继续协助双方， 

 表示深为关切阿卜耶伊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敦促立即停止暴力，为充分、

安全、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为此强调联阿安全部队必须采取举措，

支持米塞里亚族、恩哥克-丁卡族以及地方和平委员会和联合传统领导人和平会

议等所有其他社团开展族群对话及作出努力，以加强族群间关系，促进阿卜耶伊

地区的稳定与和解，并支持联阿安全部队根据第 1325(2000)号决议和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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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这些进程，鼓励联阿安全部队与由朱巴

任命的阿卜耶伊行政当局、设在穆格莱德的米塞里亚行政当局和喀土穆任命的行

政当局进行协调，利用适当的民事文职专长，以维持稳定，促进族群间和解，便

利流离失所者返回各自村庄，便利服务提供，欢迎得到驻苏丹和驻南苏丹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支持的阿卜耶伊联合国联合方案举措， 

 表示严重关切针对联阿安全部队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威胁及最近定向袭

击，强烈特别指出，对联合国人员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行为，重申应迅速

彻底调查此类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袭击，追究应负责任者的责任， 

 铭记阿卜耶伊地区的民众继续依靠人道主义援助，人道主义组织能够接触有

需要的民众依然至关重要，而且人道主义行为体继续向阿卜耶伊地区 240 000 人

提供援助，并铭记在社区一级支持生计和复原力对于消除由粮食不安全驱动的冲

突至关重要，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 2022 年 4 月 14 日的报告(S/2022/316)， 

 认识到阿卜耶伊以及苏丹与南苏丹边界沿线目前的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构成威胁， 

 1. 决定将第 1990(2011)号决议第 2 段规定的联阿安全部队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又决定将第 1990(2011)

号决议第 3 段规定的联阿安全部队各项工作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还

决定联阿安全部队应继续依照第 2609(2021)号决议执行此项任务和各项工作； 

 2. 决定将第 2024(2011)号决议以及第 2075(2012)号决议第 1 段所述联阿安

全部队修订任务的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修订任务规定由联阿安全部

队为联合边界核查和监测机制(边界核监机制)提供支持，此外还决定联阿安全部

队应继续根据第 2609(2021)号决议执行此项任务和各项工作； 

 3. 维持第 2609(2021)号决议第 4 和第 5 段规定的核定部队和警察人数上

限，表示打算继续处理秘书长 2021 年 9 月 17 日信函(S/2021/805)中的建议； 

 4. 敦促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全力支持联阿安全部队执行任务和部署联

阿安全部队人员，排除妨碍联阿安全部队在阿卜耶伊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任何障

碍，确保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安保和通行自由，履行其作为东道国的首要

责任，并履行《部队地位协定》，为联阿安全部队向其人员提供食品、药品和其他

用品提供便利； 

 5. 敦促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协助联阿安全部队所有基地和边界核监机

制各队部顺利运作，为联阿安全部队及其伙伴开展工作创造相互合作的环境，还

敦促南苏丹加大与当地社区的外联力度，协助将联阿安全部队人员重新部署至包

括戈克马查尔在内的此前驻地，请秘书长依照第 2609(2021)号决议，确保联阿安

全部队利用建立信任、提供便利、调解、社区互动和战略沟通等举措支持特派团

任务的执行及特派团的保护、信息收集和态势感知活动，消除可能有碍特派团执

行任务能力和妨碍边界核监机制执行任务的假情报和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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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除了联阿安全部队和阿卜耶伊警察局外，阿卜耶伊地区不应有任

何部队以及当地族群的武装人员，敦促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以及当地族群采取

一切必要步骤，确保阿卜耶伊切实实现非军事化，并在这方面与联阿安全部队充

分合作； 

 7. 请秘书长继续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第 2609(2021)号决议第 34 段规定的联

阿安全部队任务的执行进展，尤其是增加警察、任命特派团一名文职副团长、使

用阿同尼机场以及发放签证以支持执行授权任务方面的进展，并通报本决议第 5

段所述事项的落实进展，至迟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提交书面报告； 

 8.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https://undocs.org/ch/S/RES/2609(2021)

